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汕头大学提取纵向科研项目间接费用 
绩效支出的实施细则 

（2016 年 5月 19 日第 8 次校领导会议审议通过公布实施， 

2022年 4 月 27日第 12次校长办公会议第 1 次修订） 
  

第一条 为落实《汕头大学科研经费管理办法》和《汕头大

学科研经费间接费用管理规定》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就提取纵向各

类课题和科研专项项目（以下简称课题）间接费用绩效支出事宜，

制定本实施细则。 

第二条 本实施细则适用于国家、地方专项科研经费管理办

法中明确了间接费用允许列支绩效支出的各类课题。 

第三条 绩效支出是指承担课题任务的单位为提高科研工

作绩效安排的相关支出，是属于间接费用中的一部分。学校绩效

支出须在科研工作绩效考核的基础上，按照“重贡献、重实效”

的分配原则，结合科研人员实绩，由学校统筹安排。发放对象为

参与项目实际研究工作，并对总体目标作出贡献的项目组成员。 

第四条 提取原则：绩效支出根据项目研究进展及预算执行

情况按比例分次提取，结项前按 50%提取，剩余 50%需结项后两

年内提取完成，未通过结题验收的项目剩余绩效不予提取。结题

验收结论以项目主管部门、项目委托方形成的意见为准。 

第五条 提取流程： 

一、项目负责人提出申请：项目负责人根据执行情况和预算，

于每年 9 月底前按要求填报《汕头大学提取纵向科研项目间接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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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绩效支出申请表》（以下简称《申请表》）； 

二、提取对象所在二级单位对其实际研究工作进行绩效考核，

提出考核意见，于每年 10 月底前报送学校科研管理部门； 

三、学校科研管理部门依据相关规定及项目计划任务书(合

同书)、预算书对二级单位提交的项目绩效支出提取申请进行审

核，于每年 11 月底前将审核结果报送学校财务管理部门； 

四、由学校财务管理部门在绩效预算额内按学校流程发放。 

第六条 项目执行期间存在以下情况之一的，不得提取绩效

支出： 

一、未按要求及时报送项目相关材料，包括计划任务书(合

同书)、预算书、年度进展报告、中期总结报告、验收材料及其

他相关文件等； 

二、在项目执行过程中，对项目负责人、参加人员、经费预

算、研究目标、研究内容等重要事项的调整未按要求提前报批； 

三、无正当理由，项目未按合同进度执行，或未按期落实上

级主管部门提出的整改要求等； 

四、存在违反国家法律法规、规章、学校规章制度等以及其

他影响学校声誉的行为； 

对于前款各项情形，绩效支出如已发放的，学校有权追回。 

第七条 本规定解释权归汕头大学，具体解释工作由科研处

和财务处承办。 

第八条 本实施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在研项目无特殊规

定的，按此实施细则执行。 


